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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局只咨詢如何處理戲仿作品，不作全面咨詢，只是製造更多問題。當局今次咨詢，
只包括如何處理戲仿作品的部份，而非全條版權修 訂再作咨詢。2011 年版權修訂草
案作咨詢時，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題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
自由，但這些部份今次卻不獲正面處理。這未免予人頭痛醫頭、腳 痛醫腳之感。即使
政府他朝在版權法中列明豁免戲仿等四個範疇的法律責任，若版權法中其他條文（如
安全港等）不能配合，豁免將形同虛設。版權奸商提出了所謂的第五方案：只容許政
治諷刺納入豁免範圍內。此範圍比政府原定的方案範圍（戲仿、模仿、諷刺、滑稽）
更小，而且有很多創作方式並不包括在此範圍內，包括所有的音樂創作。奸商拋出此
方案，是否意圖撕裂香港本來已經肢離破碎，只剩娛樂圈的音樂文化？即使他們「皇
恩浩蕩」的姿態般「恩賜」蟻民政治諷刺權利，難度民間創作人就無權以二次創作來
抒情、來表達諷治以外的聲音？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，不擇手段，
歪理連篇，閹割創作，藐視公眾。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。懇請主席及各位
議員明聽，支持民間UGC 方案，保護創作人權益，杜絕奸商惡行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
的創作文化。同時，檢視現行法例，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，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
衡機制，防止他們繼續阻嚇民間二次創作，蹂躪創作空間。


